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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暴力分子昨日以觀塘區內的智慧燈
柱「侵犯個人私隱」為藉口發起遊行。在
遊行期間，有激進示威者繼續散播謠言，
而為加強「可信性」，他們沿途向其他參
與者派發錫紙，並建議他們用錫紙包藏身

份證及回鄉證等證件，以「保障個人私隱」。

不理政府澄清續散謠言
特區政府已多次重申，智慧燈柱試驗計劃旨在推動香

港智慧城市發展，及通過智慧燈柱收集空氣質素、道路
車流、氣象等實時城市數據，配合5G無線網絡建設，並
無人臉識別功能，更不會讀到身份證資料，但激進示威
者昨日仍然在遊行期間繼續散播謠言。
激進示威者沿途向其他人派發錫紙，叫他們用錫紙包

好身份證及回鄉證等個人證件和八達通，聲稱該做法是
要「保障個人私隱」，以免讓智慧燈柱「探測到個人資
料」，令一些對智慧燈柱試驗計劃認識不深的市民，誤
以為燈柱的確有監控功能，會「侵犯」市民的個人私
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呃市民保私隱 派錫紙包證件
 �

電鋸拆智慧燈柱 誣指用作監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修例暴
亂持續多時，每次有遊行集會，均有暴徒
趁機作暴力衝擊並大肆破壞。觀塘是智慧
燈柱首批試驗區，在昨日的觀塘遊行中，
暴徒就藉詞智慧燈柱可作監控用途，損毀
多支燈柱，有暴徒使用電鋸強行打開燈柱
電箱，更有暴徒以「扯大纜」方式將燈柱
拉倒。昨日，最少有5支燈柱被暴徒破
壞，損失數以百萬計的公帑。有立法會議
員指政府已多次澄清智慧燈柱不會作監控
用途，批評暴徒的行為不可理喻，應予以
譴責。
特區政府今年起推行多功能智慧燈柱

試驗計劃，分階段在4個地區安裝智慧燈
柱，其中在觀塘和啟德發展區約有50
支，以收集氣象、空氣質素及交通快拍
情況三類實時城市數據。有暴徒為催谷
市民參與遊行，不斷危言聳聽稱智慧燈
柱收集的資料會用作「監控用途」，而
在昨日遊行這些燈柱亦成為暴徒的攻擊

目標。

配件丟水渠 偷走記憶卡
昨日下午2時，遊行隊頭抵達終點九龍
灣零碳天地後，部分暴徒走到常悅道，利
用螺絲批拆去智慧燈柱底部的電箱，再以
電鋸鋸開柱身，最少有5支燈柱損毀。有
暴徒則用黑色噴漆在燈柱噴上「不要監
控」字句，更有人取下燈柱的電線配件丟
入雨水渠。
有暴徒以電鋸鋸開燈柱底部，再繫上繩

索，試圖拉倒燈柱。至下午4時，終以
「扯大纜」方式拉倒一支燈柱，眾人歡呼
喝采，並在燈柱內部發現一個名為
「BLE Locater Model: SPLD01」的組件，
估計是燈柱之間的溝通裝置。
位於觀塘海濱道的智慧燈柱則被暴徒用

貼紙遮蓋鏡頭，其上寫有「監控來了」的
貼紙，鏡頭距離地面約有10呎高。更有
暴徒將燈柱內的記憶卡取走。

葛珮帆斥暴行不可理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政府已多

次澄清和強調，燈柱並非用作監察市民，
並無人臉識別功能，不能讀取身份證等資
料。鏡頭所拍攝影像亦不會傳輸至第三方
作人臉識別，且已就保障私隱成立專家委
員會，確保市民私隱獲得保障。
她批評，暴徒在遊行期間，卻有組織、

有預謀地帶備電鋸等手提工具，將遊行路
線途經的智慧燈柱的組件和電線拆毀、鋸
斷，甚至用繩索將整支燈柱拉倒，直斥暴
徒的行為不可理喻，應予以譴責。
葛珮帆形容，縱暴派已失去理性，別有

用心地誤導市民，再次散播恐懼，不斷炒作
燈柱的用途，漠視香港的發展和未來。當其
他國家和地區都在引入智慧科技以改善城市
管理、發展及應用各類自動化科技之時，香
港卻在內耗，以政治凌駕民生，反對進步，
以至落後於人，實在極之荒謬。

■黑衣人向路人派錫紙。 中央社

■■暴徒以暴徒以「「扯大纜扯大纜」」
方式將九龍灣一處智方式將九龍灣一處智
慧燈柱拉倒慧燈柱拉倒。。美聯社美聯社

■暴徒設路障堵塞龍翔道。 中通社

■燈柱遭暴徒嚴重破壞，損失慘重。

■暴徒用水管阻礙警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於黃大仙清理路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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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過去兩個多月的鎮
暴平亂行動中，一方是來自
暴徒的瘋狂攻擊，另一方是
來自部分「黃媒」記者和小
丑議員的阻撓和鞭撻。每當

警方施放催淚彈及準備推進時，一部分身穿
黃背心的「記者」經常站在暴徒和警方防線
之間充當「防火牆」，令速龍小隊無法發力
追趕暴徒並受到飛越「記者」頭頂的磗頭襲
擊。昨日，有記者更阻路妨礙警員衝鋒，在
德福商場和暴徒站在一起拍攝警員。有速龍

小隊警員不禁怒火中燒，在偉業街現場大聲
質問可疑的「記者」：「你哋係唔係掩護暴
徒？」「我哋唔想你哋受傷！」
其實，有部分「黃屍」記者明裡暗裡向

黑衣人施以援手，已經不是秘密，細心的
市民不難看出部分記者，在現場的位置和
行為頗為古怪。昨日下午5時許，速龍小隊
追捕暴徒至德福廣場平台時，有數名記者
竟然和暴徒「同一陣線」，不是近距離貼
近警員，就是和暴徒並排站立。
有警員忍不住大叫記者離開：「你係影

相定係阻住警察做嘢？我喺度睇暴徒掟
嘢，你哋擋住我哋點睇？！」有暴徒持玻
璃樽準備襲警，有警員持槍指嚇：「放低
玻璃樽！」有警員即着急大叫：「記者
們，如果誤中你哋，你們又要怪警察！我
哋已經畀你哋好多次警告，要你哋走
開！」但有部分記者充耳不聞，更令人質
疑他們的真實目的。

為暴徒造逃走機會
晚上7時許，警方於牛頭角沿觀塘道人

行道清場，又有數名記者緊隨「阻警議
員」、民主黨的許智峯，幾乎與警方防線
貼身同行，嚴重遲滯警方前進速度，為暴
徒製造逃走機會。有警員屢次呼籲記者兩
邊讓開，但許智峯不時用大聲公對警察大
叫：「叫你哋指揮官出來對話？！這裡已
無示威者只有記者，你們應該停止行
動！」其實，類似場景在過去兩個月一直
都上演，暴徒、議員和「黃記」的「大龍
鳳」令市民越來越看得清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批黑衣口罩暴徒昨晚深夜在

黃大仙被防暴警驅散後，竄到深水埗四處找雜物架設路障阻車

路。附近食肆見狀立即拉閘暫停營業，有居民不滿暴徒又搞事，

對暴徒破口大罵，被暴徒10個打1個圍毆，打到滿面披血仍不

收手，有男街坊更遭暴徒圍毆並噴射滅火筒白粉末，疑為附近食

肆的中年漢看不過眼，立即持菜刀及鑊鏟解救被毆街坊。暴徒轉

到警署對開欽州街架設路障阻路，用鐳射光射向警署。

 &

當防火牆礙執法 警斥黃記護暴徒

■■一群暴徒手持棍棒一群暴徒手持棍棒
圍攻警員圍攻警員。。 美聯社美聯社

在企圖攻擊黃大仙警察宿舍失敗後，暴徒昨晚10時在深水埗欽州街集
結，一名穿白T恤的男居民回家途經現場，痛斥暴徒又擾民安寧，初

時被數名暴徒用拳和雨傘襲擊，其後約10名暴徒一擁而上，對白衣男子拳
打腳踢，白衣男被打到倒地，滿面鮮血仍被暴徒追擊。一名身穿紅色衫、疑
是食肆員工的男子，勸不退暴徒，一怒之下拿出菜刀指向暴徒，才將白衣男
救出重圍。

圖免費坐港鐵 視禁令如無物
其間，防暴警走出深水埗警署佈防，並舉旗警告會用武力驅散，暴徒未有

理會。警方未幾採取行動，發射多枚催淚彈並快速推進。暴徒四散至橫街，
有懷疑暴徒被按地制服。部分暴徒又採取快閃戰術，逃入深水埗港鐵站，跳
過入閘機「免費乘車」，並在大堂及月台聚集，商量下一步行動。有暴徒更
視法庭禁制令如無物，破壞港鐵站內設備，取出消防喉作武器，稍後暴徒才
散去，深水埗在深夜11時才回復平靜。
此前，暴徒「快閃」襲擊黃大仙。晚上8時許，約200名暴徒由觀塘逃至

港鐵彩虹站，有人在車站大堂噴黑漆寫字，有職員制止及想擦走塗鴉，被暴
徒阻止並用鐳射光齊照並大叫「可恥」，有人一度撞開車站控制室鐵門，但
有人高呼警察快到，暴徒才進入月台，乘列車至黃大仙出站。
暴徒其後設路障堵塞龍翔道及放煙霧餅，圍罵推撞多名駛經該處的司機，

更包圍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投擲雜物以及用鐳射光掃射窗口，及以粗口辱
罵警員。

扮「街坊」辱警被驅散
約8時25分，防暴警到場，暴徒向警員射鐳射光。9時許，警方在沙田坳

道施放催淚煙，向龍翔道方向急速推進，暴徒立即飛逃，多名暴徒被按倒拘
捕。黃大仙中心上有人向下投擲玻璃，有身穿白衣的女子頭部受傷流血。十
幾分鐘後，警方已推進至沙田坳道近摩士游泳池位置，暴徒又迅速逃入黃大
仙站，龍翔道路障被清除。
其後，又有一批「街坊裝」但戴口罩者聚集及辱罵在現場戒備的警員，有

人在對面人行天橋上用鐳射光射警。警方多次警告在場者散去，但沒採取行
動。至11時，警方再度推進，「街坊」四散避入居民區。
由於天橋上有人向警員擲物及用鐳射光射向警員，警方再次警告天橋上的

人散去，及勿用鐳射光射警。警方其後衝上天橋，命令橋上的人蹲下及登記
身份證。警方隨即進入居民區，再次要求聚集「街坊」散去。有人於高處扔
擲玻璃樽，扔中一客貨車車頭玻璃，至零時許仍有小量「街坊」逗留現場。

■黑衣暴徒使
用電鋸強行破
壞燈柱。

美聯社

有暴徒在觀塘遊行期間，大肆破壞特區政府設置的智
慧燈柱，更有人取走智慧燈柱內的記憶卡。這些暴徒已
分別違反《刑事罪行條例》及《盜竊罪條例》的條文，
觸犯兩罪的最高刑罰均為監禁10年。
根據香港法例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第六十條「摧

毀或損壞財產」，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壞屬於
他人的財產，意圖摧毀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
會被摧毀或損壞，即屬犯罪。
同時，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壞任何財產（不

論是屬於其本人或他人的），包括意圖摧毀或損壞任何

財產或罔顧任何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意圖藉摧毀
或損壞財產以危害他人生命或罔顧他人生命是否會因而
受到危害，亦屬犯罪。任何人犯以上罪行，一經循公訴
程序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10年。
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章《盜竊罪條例》則列明，盜竊

罪的基本定義為：如任何人不誠實地挪佔屬於另一人的
財產，意圖永久地剝奪該另一人的財產，以及作出挪佔
的目的不論是為了獲益，或是為了該竊賊本身的利益，
均屬無關重要。任何人觸犯盜竊罪，循公訴程序定罪
後，最高可判處監禁10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刑毀盜竊最高均可囚10年
2�
$

■黑衣暴徒向警
方投擲雜物。

美聯社 ■全副武裝的暴徒以鐵支指向警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